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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手续费调降，收取每笔 1 元的申报费，市场整体交易成本不增 

  ● 套利、投机单合约每日报撤单超 400 次、自成交超 5 次为“异常” 

  上周五，中金所公布了一系列措施，旨在抑制过度投机交易，加大异常交易行为监管力

度。 

  一是在不增加市场整体交易成本的前提下，进一步调整和优化市场收费结构。自 2015

年 8 月 3 日起，将股指期货手续费调整为包括交易手续费和申报费两部分，其中，将沪深

300 股指期货、上证 50 股指期货和中证 500 股指期货交易手续费标准降为成交金额的万分

之零点二三；根据客户沪深 300 股指期货、上证 50 股指期货和中证 500 股指期货各合约的

申报数量收取申报费，每笔申报费 1 元。会员应当根据客户申报量向客户收取。申报是指买

入、卖出及撤销委托。 

  二是严格市场异常交易行为认定和加强市场监管。自 2015 年 8 月 3 日起，对从事股指

期货套利、投机交易的客户，单个合约每日报撤单行为超过 400 次、每日自成交行为超过 5

次的，认定为“异常交易行为”。中金所还将进一步加强异常交易行为监管，采取电话提醒、

发送监查问询函、警示函、现场调查、限制开仓等监管措施，防范过度投机的非理性交易，

加大对包括利用实际控制关系账户规避监管等各类违规行为的查处力度。 

  为维护市场稳定，提振市场信心，近日交易所及监管层动作不断。 

  近日，上证所和深证所对总共 24 个交易账户采取限制交易措施。根据上证所 7 月 31

日发布的市场监察相关纪律处分公告，限制 10 个机构账户自 7 月 31 日至 10 月 30 日不得

买卖在该所挂牌交易的所有证券。这 10 个限制证券账户当事人涉及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盈峰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市盈峰量化投资管理合伙企

业、上海新方程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市融通资本财富管理有限公司及富安达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等。 

  深证所公告称，对存在重大异常交易行为的证券账户采取限制交易措施，包括中国对外

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安进 13 期壹心 1 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等 14 个证券账户，

自 2015 年 7 月 31 日至 2015 年 10 月 30 日不得买卖在深市上市交易的所有股票。 

  “几个交易所采取调整收费及限制交易的措施，主要针对的是程序化高频交易。”一位

不愿具名的投资界人士认为，股指期货的申报费为新增项目，撤单也要收取费用，意在提醒

从事高频交易者谨慎挂单。另有市场人士担心，中金所的新规会抑制股指期货成交量，对冲



交易会受到流动性减少的制约。 

  上周五，证监会新闻发言人张晓军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程序化交易具有频繁申报等特

征，产生助涨助跌作用，特别是在近期股市大幅波动期间，对市场的影响更为明显。为此，

证监会相关派出机构、沪深交易所正在对部分具有程序化交易特征的机构和个人进行核查，

了解其账户实名制情况、资金来源和交易策略，分析其对市场波动的影响，并将根据核查情

况有针对性地完善规则，加强监管。 

  东湾资本相关负责人胡晓辉对期货日报记者表示，程序化交易具有成交高效精准，抓偏

差能力强等特性，对“国家队”的“挺市”操作造成了伤害，因此相关措施具有一定合理性。 

  胡晓辉解释，平时程序化交易和其他交易方式差不多，有的盈利，有的亏损，市场处于

均衡状态，程序化交易没有额外利益。但近期“挺市”资金进入，在指数出现偏差时，正好

落入程序化交易的“虎口”。 

  恒泰期货首席经济学家、副总经理江明德认为，在特定市场条件下，监管措施的出台

总是从市场整体角度去考虑的，而市场参与方由于各自地位的不同，对这些措施会有不同

的感受，并因此形成各种解读，这是可以理解的。 

  此外，上周五中金所还发布了修订后的《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沪深 300 股指期货合约交

易细则》、《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上证 50 股指期货合约交易细则》和《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

中证 500 股指期货合约交易细则》，自 2015 年 8 月 3 日起实施。其中，沪深 300 股指期货

进行投机交易的客户某一合约单边持仓限额由 5000 手降为 1200 手，回到了今年 4 月 10 日

之前的额度。 


